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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:

公私合营模式在各 国高速公路
、

电厂
、

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领域得到 了广泛应用
,

而政府对即 p模式的管理

体现在相 关法规
、

政策和指南等文件中并成为P PP 模式持续健康发展的关健所在
。

从政府机构设五
、

项 目评估
、

私

营机构选择
、

合同范本管理
、

监管和争端处理等方面将英 国
、

澳大利亚
、

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p即法规
、

政策和

指南与我国的进行对比
,

分析我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不足
,

进而对我国应用即P模式的政府管理提供合理的建议
。

关键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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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引言

公私合营 ( P
u b l i c

一

P r i v a t e P a r t n e r s h i P
,

P P p )模

式在减轻政府财政压力
、

满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
、

提高投资和管理效率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
,

很多

国家政府将 P P P融资模式作为有效地吸引国内外私

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途径
。

尽管项 目融

资模式已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被引入我国的电厂
、

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
,

我国目前关于P P P的政

府管理仍仅限于地方政府或部委层面
,

层次较低且

杂乱
,

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 P P P的发展提供了法律

依据和政策支持
,

但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
。

因此
,

本

文将英国
、

澳大利亚
、

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P P P模

式的政府管理与我国的进行比较分析
,

并基于所识

别出的差异和不足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
。

国外 p p p 模式的政府管理概述

1
.

1 英国

为了解决对教育
、

医疗
、

住房
、

国防和废物处理

*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( 7 0 4 7 10 0 4和7 0 7 3 1 16 0 6 3 4 )
。

等公共设 施不 断增长 的需 求
,

英 国政府 对 P F I

( P
r i v a t e F i n a n c e x n i t i a t i v e

) l p p p模式做了大量的

探索
,

并率先推 动私营资本在公共领域方面的投

资
。

在 P FI P/ P P方面
,

英国政府没有专门的法律
,

大

多数是以政策 ( P
o l i e y )和指南 ( G

u i d e l i n e
)的形式

出现
。

2 0 0 3年的 (( P F I :

适应投资挑战 》 ( p F I :

M e e t
-

i n g t h e I n v e s tm e n t C h a l l e n g e
)是英国关于 p F I / p P p

项 目最早的政策指南
,

对政府责任做 了详细规定
,

包括基于物有所值 ( v
a一u e f o r M o n e y )正确选择 p F I

方式
,

改进 P FI 方式采购方法
,

保证私人资本的有效

性和灵活性等
。

2 0 0 6年的 《 P F I :

加强长期合作 》

( p F I : S t r e n g t h e n i n g L o n g
一
t e r m p a r t n e r s h i p s

)中肯

定了 P FI 在公共设施服务中的重要作用
,

并提出了

P FI 的选择标准
。

2 0 0 8年的《基于长期价值的基础设

施采购 )) ( r
n f r a s t r u c t u r e P r o e u r e m e n t : D e l i v e r i n g

L o n g
一
t e r m v a l u e

)与以往政策相比
,

对 p F I方式的必

要性做出了新的阐述
:

不仅为了满足公众对基础设

施的需求
,

同时也为了满足经济繁荣的需求
。

并且

为适应英 国日益繁杂的采购需求
,

该政策针对性地

列出基础设施采购纲要
,

以实现对重要项 目的有效

监管和采购过程的物有所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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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.

2 澳大利亚

澳大利亚为了满足对学校
、

医院等公共设施 日

益增长的需求
,

进行了很多包括 P P P模式在内的创

新尝试
。

并且
,

澳大利亚 P P P模式的实施是基于物

有所值川
。

澳大利亚也没有专门的 P P P法律
,

并且

其对 P P P项 目的指导分 州进行
。

以维多利亚州为

例
,

其对 P P P 的指导主要分成四个方面
:

政策
、

指

南
、

建 议注释 ( A d v i s o r y N o t e s
)和 技术注 释

( T
e c h n i e a l N o t e s

)
。

其中最主要的是 2 0 0 1年的 ((维

多利亚合作伙伴政 策》
,

为政府参与 P P P项 目提供

了一个大的理论框架
; 2 0 0 3年的 《合同管理政策 》

( C
o n t r a c t M

a n a g e m e n t p o 一i e y )是在认识到合同

管理在保证长期物有所值重要作用时
,

颁布的框

架性 政策措施建 议
; 2 0 0 7年 的 《政府公示政 策 》

( p
u b l i c D i s c l o s u r e p o l i e y )则要求政府相关部门

及时告示各个 P P P项 目
,

包括项 目的概况
、

组织方

式和风险分担等商业属性
,

以满足社会大众的监

督需求
。

1
.

3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

中国香港为了更好地指导 P P P项 目在港的实

行
,

效率促进组 ( E f f i c i e n c y U n i t s
)先后出台了 (( 公

私合营项 目 P P P指南 》和 《公私合营项 目 P P P指南

2 0 0 8 》
。

其中
,

2 0 0 8版指南是香港政府适应国际和地

方 P P P项 目的发展趋势后
,

对前一版进行修订得到

的更具可操作性的版本
。

修改内容包括增加了公共

部门参照值 ( P
u b l i c S e c t o r C o m P a r a t o r

)的构建具

体步骤
,

风险管理矩阵的构建实例以及保持政府公

正性的具体原则及措施等条 目
。

2 国内p p p 模式的政府管理概述

为了满足发展需求
,

原外经贸部于 1 9 95 年 1月

颁布了 (( 关于以 B O T方式吸收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

通知 》
,

这是我国第一部相关的管理规定
。

此后
,

基

础设施投资在中国经历了两次热潮
,

期间政府也颁

布了许 多相关政府管理规定
。

分析 P P P政府管理在

中国的历史演进
,

可以发现除了从外资到内资的转

变
,

最显著的还有立法调整范 围的扩大
,

不再局限

于外商投资 B O T的狭义概念
,

而是以市政公 用领

域的特许经营模式来调整包括 B O T 模式在内的广

义 P P P项目
。

我国目前关于 P P P的立法虽然在一定

程度上为 P P P 的发展提供 了法规依据
,

但远未达

到完善的程度
,

尤其是随着基础设施的蓬勃发展

和特许经营模式的推广
,

日益显示 出其缺陷与疏

漏
。

( l ) P P P项目的法律关系非常复杂
,

涉及许多领

域的法律问题
,

有些问题在针对特许经营的法规中

有统一规定
,

但更多的方面仍由该领域内我国现有

的其他法规或行政法规来管制
。

( 2 )采用部委发
“

通知
” ,

指定
“

政策
”

的方式来

规范
,

其法律效力较低
,

而 P P P的特殊性决定了要对

项 目公司
、

招投标和税收优惠等问题做出特别法律

规定
,

这就意味着 P P P立法与一般法必然存在一些

冲突
。

( 3 )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在各 自管理范围内做出

的规定
,

只能适用于一部分行业
,

且都是从 自身管

理的角度出发
,

法规文件各 自为政
,

很多时候不能

相互 衔接
,

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
。

( 4 )对于 P P P项 目的称呼
,

我国各种规定比较混

乱
,

如
“ B O T ”

、 “

特许经营
” 、 “

法人招标
” 、

“

外商投资

特许权
”

以及
“

经营权转让
” 。

虽然这与历史演进有

一定关系
,

但这种混乱的立法在事实上构成 了对于

此类项 目在我国发展的法律障碍
。

( 5 )各地方政府颁布的法规之间存在较大的差

别和冲突
,

对于中央颁布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挑战和

威胁
。

各省市存在规定尺度不一 的情况
,

造成了国

内制度的不统一和不公平现象的发生
。

各地方政府

颁布的条例或专营办法的法律位阶是地方行政法

规
,

法律位阶较低
,

而在其中规定的一些保证和担

保却往往超越了中央立法的法规规范或者与之相

冲突
。

但是值得关注的是
,

国家发改委法规司于 2 0 0 8

年5月9 日发布了
“

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立法研究概述

—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立法前期研究报告之一
” ,

报

告中明确指明要建立完备的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法

律体系
、

理顺监督管理体制
、

规范特许经营合同和

确立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
。

这说明了中央政府也认

识到 目前特许经营立法中存在的问题
,

并积极寻求

解决的办法
,

这也再一次反映出政府对促进 P P P在

中国发展的决心和积极态度
。

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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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中外比较分析

3
.

1 政府机构设置

英国
、

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对P P P项 目没有专

门的立法
,

采用的都是政策十指南的管理方式
,

但是

这三个国家都有 自己专门的 P P P政府管理咨询机

构
:

英国由财政部及其下属的专门机构负责
;
澳大

利亚分州制定政策
,

每个州都有 P P P专属机构
;
中国

香港则 由政务司司长办公室下属的效率促进组作

为 P P P专属机构
。

以英国为例
,

英国采用财政部 + 财政部专设协

助机构的管理模式
。

财政部负责所有 P IF 项 目政策

的制定
,

与此 同时
,

国家审计署 ( t h e N at fo n al A u -

d i t O f f i e e )和公共事业管理委 员会 ( t h e P u b l i c

A c c o u n t s C o m m i t t e 。
)负责对重要的 p F I政策方面

进行调查研 究并且提 出意见
。

财政部下属合伙经

营机关 ( P
a r t n e r s h ip s u K p l e )为所有的公共管理

部门提供 P FI 专业管理
,

尤其是采购方面的知识
。

财政部下属 公私营机构合作署 ( p
u b l i e p r i v a t e

P a r t n e r s h i p P r o g r a m m e r
)通过建议及指南对地方

政府提供 P P P项 目支持
,

并且帮助其制定标准化合

同
。

与此相比
,

我国没有专门制定 P P P政策的机构
,

国务院
、

原外经贸部
、

原国家计委
、

原建设部和交通

部都有各 自与 P P P相关的政策性文件
。

这种管理形

式造成 P P P管理系统混乱
,

P P P规定可操作性差等

问题
。

建议我国参考英国 P P P机构设置模式
,

由政府

某一特定部委对 P P P项 目进行专属管理
,

负责制定

与之相关的政策 ; 此外
,

还应该在此部下设立 P P P项

目采购
、

合同管理指导的经济咨询机构
,

利用现有

行业部委属下的具有相应专业知识 (比如交通
、

污

水处理等 )的技术咨询机构
,

满足 P P P模式在各行业

的应用需求
。

3
.

2 项 目评估

英国
、

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的项 目评估方法均基

于物有所值
。

其中英国采用三阶段的物有所值评估方

法
:

前项目阶段评估 ( P
r o g r a m m e L e v e l A s s e s s m e n t )

+ 项 目阶段评估 ( P
r oj e c t L e v e l A s s e s s m e n t )+ 采购阶

段评估 ( P r o e u r e m e n t L e v e l A s s e s s m e n t )
; 而澳大禾l{

亚和中国香港采用相当于英 国项 目阶段评估的以

公共部门参照值为基础的评价体系
’ 2 , 。

以英国为例
,

前项 目阶段评估是在年度预算中

对任何有可能适合于 P F I模式 的项 目进行初步评

估
,

但是必须在总的投资预算中为那些可能不适合

P FI 模式的项 目留下足够的预算空间
。

项 目阶段评

估
,

作为项 目经济大纲的一部分
,

是要对项 目的质

量和数量进行全面的评估
。

而采购阶段评估主要强

调的是对市场可能风险的尽早预测和对物有所值

的进一步评价
{” 。

英国在2 0 0 7年 3月的 《物有所值定

量分析电子表格 )) ( V
a l u e f o r M o n e y Q u a n t i t a t i v e

E v a l u a t i o n S p r e a d s h e e t )中
,

提供了投入估算 ( I
n p u t

A s s u m p ti o n s
)

、

投入价值概论 ( I
n p u t S u mm a r y )

、

主要

产品的无差异性分析 ( O
u t P u t In d i ffe er n c e

)以及产出

敏感性分析存储方案 ( O
u t p u t S t a s h e d S c e n a r i o s

)
,

四部分的计量物有所值工具
,

增强了物有所值计算

的可操作性
。

我国现行的政策法规在P P P项 目评估方面缺乏

规定
,

到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政策提出过物有所值的

概念和定量计算物有所值的方法
,

也没有任何政策

为 P P P项 目的选择提供可靠依据
。

物有所值评估体

系的缺失以及对 P P P项 目的适用类型理解不清直接

导致 目前我国P P P模式选择的盲 目性
,

这也是很多

P P P项 目失败的重要原因
。

3
.

3 私营机构的选择

英国
、

澳大利亚
、

中国香港对私营机构的选择

方式均为招投标方式
,

选择标准均包括要求私营机

构在合同规定时间范 围内对要求的特定服务提供

可行性方案
,

并且均提供了私营机构选择的一般步

骤
。

以英国为例
,

英国选择私营机构的基本原则还

包括实现项 目生命周期的物有所值
`4 , 。

并在《公私合

营联合体建立指南 }) ( A G u i d a n e e N o t e f o r p u b l i c

S e e t o r B o d i e s f o r m i n g J o i n t V e n t u r e C o m P a n i e s

w i t h t h e P r i v a t e s e C t o r )中阐述了私营机构选择中

最重要的四个问题
: ①私营机构选择 的一般步骤

(市场调研
、

主要投标者调研
、

设立评标规则
、

列出

候选人和协商五方面 )
; ②合理的评价规则

; ③保密
J

性协定在竞标过程中的使用
; ④政府监管

。

我国现行对 P P P项 目私营机构的选择方法采用

的也是招投标的方式
,

但是
,

规定过于笼统
,

可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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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不强
,

没有提出私营机构的选择标准和私营机构

的选择过程
,

导致现有私营机构选择方法具有盲目

性
。

3
.

4 合同范本 /管理

英国
、

澳大利亚均有专门的合同指南
:

英国的

(( P F I合同规范化 第4版 )) ( S t a n d a r d i z a t i o n o f p F I C o n -

t r a e t s V 4 )和澳大利亚的 ((合同管理指南 )} (C
o n t r a e t

M
a n a g e m e n t G u id e

)
。

中国香港虽然没有专门的关

于合同管理的指导
,

但是在《公私合营项 目P P P指南

2 0 0 8 》中
,

用大量篇幅 (第 6章到第 13 章 )阐述合同管

理事宜
。

这些文件都制定 了合同管理的相关细则
,

对各种合同期间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
,

包括服务开

始时间延迟
、

服务变更
、

法律变更和通货膨胀等都

进行了规定
,

提 出了风险处理方法
,

这种合同中的

规定避免了紧急情况出现时处理不当导致的P P P项

目的失败
。

以英国为例
,

英国在《 P IF 合同规范化第 4版》中

对 P IF 项 目合同管理做出了详尽的规定
,

各章节包

括合同的持续时间
、

项 目的开始时间
、

防止服务开

始时 间延迟
、

意外事件的防护
、

担保
、

服务定价方

案
、

服务标准
、

服务监督
、

设施维修
、

服务变更的处

理
、

法律变更的处理
、

通货膨胀时的价格处理
、

分

包和雇员变动时的处理
、

所有权变更时的处理
、

交

接时的资产估价
、

提早结束服务的处理
、

损害赔偿

及保险争端
、

信息及保密处理
、

知识产权处理
、

争

端解决方式以及政府合法介入等均做 出了详尽的

规定
。

在我国现有的合同管理政策中
,

包括 《城市供

水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》
、

《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

营示范文本 》等
,

对服务定价
、

服务标准
、

服务监督

以及包括延误风险
、

法律风险在内的部分风险进行

了规定
,

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
: ①规定过于笼统

,

缺乏可操作性
; ②对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金融风险

缺乏评估规定及处理措施
; ③对知识产权处理缺乏

规定
; ④对政府公正性缺乏规定

。

3
.

5 监管办法

英 国
、

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和中国香港的监管

都包括两个部分
,

招投标阶段的监管 (主要是市场

准入限制 )和运营阶段的监管
。

其中
,

英国的相关文

件最完善
。

以英国为例
,

在招投标阶段的监管中
,

英国在

2 0 0 1年的 (( 公私合营指南 )) ( A G u id a n e e N o t e f o r

P u b l i e S e c t o r B o d i e s f o r m i n g J o i n t V e n t u r e C o m
-

p a n i e s w i t h t h e p r i v a t e S e e t o r
)和《如何与选定投

标者合作 )) (H
o w t o a p p o i n t a n d w o r k w i t h a p r e -

fe rr e d ib d d e r
)中分别提出了在初选投标者阶段及

在选定投标者阶段和定标阶段间的监管
。

其提出对

投标人的财务能力
、

专业知识
、

组织能力以及关系管

理进行的严格筛选标准
,

比如说
:

①公司规模
,

限定

为在特定市场超过 25 % 的市场份额或者超过 7 0 0 0

万英镑
; ②联合体

,

根据《英国联合体管制协议》 ( the

E C M e r g e r R e g u l a t i o n ,

E C M R )联合体必须具有

5 0亿欧元的营业额或者所有组成联合体的企业都

有 2/ 3的营业额在英国
`5 `。

在运营阶段的监管
,

《运营任务指南 2之项 目移

交指南 )) ( O P e r a t i o n a l T a s k f o r c e N o t e Z ( U K ) )第 3

章中提出了应该对价格
、

服务水平
、

客服帮助平台

(h el p d e sk )以及里程碑事件进行监管
;
而在 《 P IF 合

同规范化 第 4版》的第 10 章中对如何明确监管的责

任
、

谁进行监管
、

什么时候进行监管
、

谁为监管付钱

以及监管注意事项等均做了详细的论述
。

在我国的招投标阶段监管中
,

没有专门的针对

PP P的市场准人措施
,

与完善的招投标阶段监管仍

然有很大的差距
。

在运营阶段监管中
,

我国提出了

应该对价格制定监管
、

对产品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监

管
、

对特许经营者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等各方面

的内容
;
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

:

规则过于笼统
,

可操作性差
; 没有合适的监管机构

; 没有 明确监管

流程说明
; 没有全 国性的监管方面的专门政策

;对

P P P项 目可能的意外问题考虑不足等
。

3
.

6 争端解决办法

英国
、

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以及中国香港对争

端解决方面都有专门的指南
,

其主要内容是列出了

争端解决过程
。

以英国为例
,

其在 2 0 0 7年的《 P FI 合

同规范化 第 4版》的第 28 章中
,

列出了P P P项 目争端

解决随严重性递进的三个阶段
: ①相互协商解决阶

段
; ②专家建议阶段 ; ③法律仲裁或者宣判阶段

,

法

律手段是最后的方法
。

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
,

实际上在英国
、

澳大利

亚
、

中国香港
,

P P P项 目争端是可以仲裁的
,

政府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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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营机构被看成平等的两个主体
; P P P项 目争端被

看成商业争端处理
。

比如说
,

澳大利亚仲裁依据的

法案就是 19 8 4年的商业仲裁法案 ( C
o m m e r c i a l A r -

b i t r a t i o n A c t 19 5 4 )
”̀ 。

但是在我国
,

争端处理中
,

虽

然提出了仲裁的方式
,

但是此方面仍然存在法律争

议
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))( 以下简称 《仲裁法 )))

第二条规定
“

平等主体的公民
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之

间发生 的合同纠纷和其他 财产权益纠纷
,

可以仲

裁
” 。

第三条规定
“

下列纠纷不能仲裁
:

依法应当由

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
” `6] 。

P P P项 目有行政机关

的参与
,

满足《仲裁法》的消极条件
;

同时也有 P PP特

许经营权合同
,

满足 《仲裁法》的积极条件6I] ;
所以目

前中国 P P P项 目的可仲裁性仍存有争议
。

综上
,

在争端处理方面
,

我国现行政策还没有

明确的处理方法和步骤
,

并且在 P P P项 目是否具有

可仲裁性的关键性问题上法律规定存在 自相矛盾

的地方
。

我国应该出台相关政策
,

完善争端处理的

方法及步骤
;
对《仲裁法》中关于 P P P项 目的矛盾成

分做出法律解释
。

方法
,

为P P P项 目的选择提供可靠依据
。

三是私营机

构选择方面
,

本文认为应该提出包括实现生命周期

物有所值和满足强制服务要求在内的招标标准
,

并

且建立规范化的招标流程
。

四是 合同管理方面
,

本

文认为应该增强规定可操作性
;

对包括通货膨胀在

内的金融风险制定评估规定及处理措施
; 对知识产

权处理制定规定
; 以及对政府公正性制定规定

。

五

是监管方面
,

本文认为应该在招投标阶段监管中提

出专门的针对 P P P模式的市场准入措施
,

在运营阶

段监管中
,

增加规则的可操作性
、

利用现有行业部

委的专业技术咨询机构进行监管
、

提供明确监管流

程说明
、

出台全国性的监管方面的专门政策
。

六是

争端处理方面
,

本文认为应该出台完善争端处理方

法及步骤的政策
,

以及对 (( 仲裁法 》中关于 P P P项 目

矛盾定义方面的法律解释
。

参考文献

4 结语

P P P模式作为有效吸引国内外私营资本参与基

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途径
,

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广

泛地认可和应用
,

而其 中合理的法规
、

政策和指南

是 P P P模式能够成功运用的关键
。

英国
、

澳大利亚
、

中国香港 已经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 P P P政府管理体

系
,

为实际操作者提供 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指导
,

值

得我国借鉴
。

而我国现行的 P P P政府机构设置
、

P P P

法规
、

政府政策以及指南的建立尚处于初步阶段
,

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
。

具体来说
,

一是政府机构设置方面
,

本文认为

应该参考英国 P P P机构设置模式
,

由政府某一部委

对 P P P项 目进行专属管理
,

负责制定与之相关的政

策
,

并进行监管
; 此外

,

还应该在此部下设立 P P P项

目采购
、

合同管理指导的经济咨询机构
,

以及利用

现有行业部委下具有相应专业知识 (比如交通
、

污

水处理等 )的技术咨询机构
,

用以满足 P P P模式在各

行各业的应用需求
。

二是项 目评估方面
,

本文认为

应该提出物有所值的概念和定量计算物有所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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